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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报讯
2009

年
9

月的一天
，

法院审判
人员来到江西省监狱

，

就一起刑事案件进行
宣判

。

2007

年
6

月的一天
，

江西宜丰县公安局
局长胡旭军与朋友李某聊天时得知

：

李某妻
子经常从南昌一个叫邓智华的人那里购买麻
古吸食

。

为此
，

李某要求胡旭军帮助处理一下
。

邓智华居住南昌市
，

为了名正言顺地得
到该案的管辖权

，

胡旭军经与李某商量
，

决定
由李某安排一些人在宜丰县吸食麻古

，

并让
这些

“

嫌疑人
”

被抓后谎称毒品的来源乃邓智
华提供

，

这样
，

宜丰县公安局便可名正言顺地
前往南昌抓捕邓智华

。

2007

年
6

月
14

日
，

李某按照事先商定
，

指使其公司员工来到宜丰县桃花源大酒店吸
食毒品

，

并向公安机关报案
。

接到报案的胡旭
军立即派县公安局民警将

“

吸食者
”

抓获
。“

嫌
疑人

”

供认麻古乃邓智华提供
。

随即
，

胡旭军派民警前往南昌抓捕邓智
华没有成功

。

之后
，

胡旭军策划让李某的妻子将邓智

华骗到南昌的赣江宾馆进行抓捕
。

李某派人从别处买来
1000

多粒麻古交
给其公司员工万某保管

，

胡旭军叫公安局治
安大队大队长彭某和万某准备了

4

万元现金
作为毒资

，

避免引起邓智华的怀疑
。

据法院查明
，

2007

年
8

月
10

日
，

胡旭军
安排民警彭某等

3

人来到赣江宾馆
，

李某妻
子打电话给邓智华

，

声称将把某药厂的一块
施工工程让给他

。

彭某等人则在对面的房间
里通过

“

猫眼
”

进行监视
。

当晚
7

时
30

分
，

邓智华携带
20

粒麻古
进入李某妻子房间

，

在李妻付给其
2000

元购
买

20

粒麻古之后
，

民警彭某等人用房卡开门
冲进房内

，

对邓智华实施抓捕
，

同时在房间内
搜出事先藏匿的

1558

粒麻古
。

据介绍
，

作为县公安局长的胡旭军清楚
邓智华贩卖麻古案管辖权不归宜丰县公安
局

，

胡旭军便指使彭某等人篡改搜查笔录
、

监
视笔录

，

补现场勘查笔录及照片等证据材料
。

之后
，

向宜春市公安局
、

江西省公安厅申请邓

智华涉嫌贩卖毒品案的管辖权
。

江西省公安
厅根据宜丰县公安局提供的相关

“

证据
”，

批
准该案由宜丰县公安局办理

。

2008

年
3

月
18

日
，

邓智华涉嫌贩卖毒品
案经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后

，

认定
邓智华通过他人居间贩卖麻古

30

粒
，

单独贩
卖麻古

1558

粒
，

构成犯罪
，

判处有期徒刑
15

年
。

邓智华不服一审判决
，

向江西省高级人
民法院提出上诉

。

2009

年
1

月
14

日
，

江西省

高级法院经审理
，

认定邓智华贩卖麻古
30

粒
，

撤销宜春市中级法院刑事判决中的量刑
部分

，

判处邓智华有期徒刑
1

年
6

个月
。

在邓智华贩卖毒品案的重审过程中
，

胡旭军
徇私枉法一案浮出水面

。

2008

年
12

月
15

日
，

胡
旭军被刑事拘留

。

同年
12

月
28

日
，

被执行逮捕
。

2009

年
9

月
4

日
，

法院刑事审判人员来
到江西省监狱医院宣判该案

。

法院审理认为
，

被告人胡旭军身为副县
长

、

县公安局局长
，

为徇私情
，

明知邓智华是
罪轻的人

，

而伙同他人采取伪造证据
、

栽赃陷
害的手段

，

致使邓智华受到更重的刑事追究
，

符合徇私枉法罪的构成要件
，

且情节特别严
重

；

胡旭军在职期间以非法占有为目的
，

利用
职务上的便利

，

存在贪污行为
，

已分别构成徇
私枉法罪和贪污罪

。

法院作出一审判决
，

被告人胡旭军犯徇
私枉法罪

，

判处有期徒刑
6

年
；

犯贪污罪
，

判
处有期徒刑

1

年
6

个月
，

两罪并罚
，

决定执行
有期徒刑

6

年
6

个月
。

（

王健根
）

徇私枉法自导
“

贩毒案件
”

江西宜丰县公安局长获刑

福建省高院就本案作出的调解书已说明院方存在过错
。

但真正导致该
起纠纷的原因乃是河北某制药厂向院方提供的

“

三无
”

药品
，

但其并未受到
应有的法律追究

。

医院救死扶伤
，

说白了就是为患者对症下药
，

如果假药充斥市场
，

即使
是华佗在世

，

又将何如
？

———

编辑手记

保安员期待早日入
“

社保
”

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
，

自己的房子
竟稀里糊涂地被易了主

。

“

技术鉴定帮俺打赢了已输掉的官司
”

他说
：“

我想把在外面学到的法律知
识传给乡亲们

”。

四川打工仔自费
3

万元建百米法制宣传长廊

福建永安市的一桩医患纠纷历时八年
，

法院先后五次判决裁
定
，

诉讼期间患者死亡
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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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检察院就一起历时
8

年
、

法院
5

次判决
、

裁定的医疗纠纷案向福建省高级法
院提起抗诉后

，

2009

年
9

月
，

福建省高院作出
民事调解书

，

死者亲属获得
11

万元的补偿
。

2001

年
，

66

岁的患者王火平因感冒到医
院就诊

，

治疗中因医院用药不当导致脑梗塞
。

在此后的诉讼中
，

原告认为
，

医院伪造病历
；

医疗纠纷鉴定机构在病历不真实的情况下作
出有利于院方的鉴定

。

历经
8

年
5

次审理
，

法
院均判原告败诉

。

诉讼期间的
2004

年
，

王火平因脑梗塞死
亡

……

患者药物过敏
2001

年
4

月
4

日
，

福建水泥厂
66

岁退
休职工王火平因患感冒来到福建永安市第三
医院治疗

，

医生向患者推荐一种河北某制药
厂生产的

“

好药
”

叫
“

派拉西林钠
”。

患者使用
“

派拉西林钠
”

两个小时后
，

脸部及全身浮肿
、

呼吸困难继而休克
，

医院诊断患者为药物过
敏性

。

事发后
，

第三医院火速将王火平送往永
安市立医院住院抢救

。

市立医院负责王火平
的医生是一位没有取得职业医师资格的见习
医生

。

几小时后
，

患者醒来发现眼睛看不见东
西

，

同时出现严重的头痛症状
，

无法站立
。

患者儿子王志忠见父亲头痛难忍
，

立即
喊来医生

。

医生认为患者看不见东西可能是
白内障所致

；

患者不能站立
，

医生表示点滴几
天便会好转

。

5

天后的
4

月
9

日
，

第三医院几
位医生前来探视

，

在第三医院院长的要求下
，

市立医院为患者做了脑部
ＣＴ

检查
，

结果是
“

脑梗塞
”。

2001

年
6

月
5

日
，

患者第一个疗程结束
。

2001

年
9

月
，

王火平因病第二次入住市
立医院治疗

，

9

月
30

日出院
。

2001

年
10

月
23

日
，

患者住进另外一家
医院

，

被诊断为
“

大面积脑梗塞
”。

此时王火平
已半身瘫痪

。

医院违反法律规定
我国

《

医疗事故处理条例
》

第
17

条规定
：

“

疑似输液
、

输血
、

注射
、

药物等引起不良后果
的

，

医患双方应当共同对现场实物进行封存
和启封

，

封存的现场实物由医疗机构保管
；

需
要检验的

，

应当由双方共同指定
、

依法具有检
验资格的检验机构进行检验

……”

但医院并
未按照上述法律规定

，

对王火平使用的
“

派拉
西林钠

”

进行证据保全
，

而是将药退回了商家
。

王火平之子王志忠在取证过程中发现正
常的药品进货发票都要注明产品批号

、

厂家
和生产日期等内容

，

而第三医院这批药品的
购药发票和购药记录上竟然没有这些内容

。

王志忠先后取得了第三医院医生和护士
的谈话录音

，

证实这种新药是第三医院第一
次引进

，

一些使用者不同程度地出现过敏反
应

。

庭审纪实
在父亲王火平因感冒用药导致脑梗塞之

后的
2002

年
4

月
，

其子王志忠向永安市法院
提起诉讼

，

状告第三医院在治疗过程中存在
医疗事故

。

诉讼中第三医院向王志忠提供线
索

———

市立医院更改了患者的病历
，

于是原
告追加市立医院为第二被告

。

诉讼期间
，

王火平于
2004

年
11

月
20

日
因脑梗塞死亡

。

2002

年
7

月
15

日
、

2002

年
7

月
16

日
、

2003

年
2

月
21

日
、

2005

年
4

月
14

日
、

2005

年
6

月
27

日
，

法院先后就本案
5

次开庭审理
。

原告诉称
，

因被告第三医院使用
“

劣
”

药
，

在没有给患者做过敏皮试的情况下注射存在

护理失误
；

抢救措施不力
，

导致患者脑梗塞
。

市立医院在急救中
，

患者已出现视野模
糊

、

视物变小等脑梗症状
，

院方未能及时发现患
者病因

，

延误治疗时间
；

见习医生误诊造成延误
下药

……

要求两被告赔偿原告损失
29

万元
。

第三医院辩称
，

患者感冒到医院就诊
，

第
三医院给患者用了消炎药

，

因被告自身条件
导致药物过敏不良反应

。

护士在用药前给患
者做了皮试

，

护理人员并不存在任何不当的
情况

，

也没有任何教科书载明过敏会导致脑
梗塞

。

市立医院辩称
，

原告提出患者脑梗是因
“

药物过敏
”

所致
，

导致药物过敏的行为并非
本院所为

；

患者于
2001

年
4

月
4

日住进市立
医院

，

6

月
5

日出院未发现偏瘫
；

2001

年
9

月
10

日
，

患者因
“

枕叶梗塞后左侧视野偏盲
”

第
二次住进市立医院

，

经治疗于
2001

年
9

月
30

日出院
，

也未发现偏瘫
。

市立医院对患者
医疗全过程中不存在误诊和医疗事故问题

。

原告认为
，

医院涉嫌伪造病历
。

事发后
，

原告曾查看过病历
，

当时患者从就诊到出事
前后只有两小时

，

病历只有一页
。

如今庭审时
院方所提供的病历变成

9

页
。

原告要求对第
三医院本案病历文字形成的时间进行鉴定

。

第三医院以
“

我院因组织机构改变
，

原档案无
法查找

”

为由
，

拒绝提供原始病历
。

医疗鉴定
庭审中

，

原被告均提出进行医疗鉴定的
请求

。

法院委托福建三明市医学会就永安第三
医院

、

市立医院在对患者的医疗过程中
，

是否
存在医疗事故或医疗过错及医疗行为与损害
后果是否有因果关系等作出鉴定

。

2003

年
9

月
30

日
、

2004

年
8

月
10

日
，

三
明市医学会两次致函法院

，

要求法院出具市立
医院和第三医院的病历是原始

、

真实
、

有效的证
明

。

2003

年
9

月
27

日
、

2003

年
11

月
3

日
、

2004

年
8

月
30

日
，

法院三次回函三明市医学会
，

要
求其根据法院提供的病历和材料作出鉴定

。

2004

年
11

月
16

日
，

三明市医学会对该
起医疗纠纷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

。

经专家评
议

，

病历确实存在问题
，

终止鉴定
，

退回法院
。

2005

年
1

月
17

日
，

三明市医学会在将
鉴定材料退回两个月后

，

不知是何原因又作
出了本案的鉴定

： ……

患者入院之前已患有
慢性支气管炎

、

早期肺源性心脏病
，

市立医院
在为患者治疗的病程记录中有涂改

，

在时间
上有不吻合之处

，

使用药物的时间护理记录

与医嘱明显不符
。

第三医院治疗过程中
，

患者
药物过敏与患者在市立医院住院期间发生脑
梗塞之间无过失行为和因果关系

。

鉴定结论
：

不属医疗事故
。

五次判决裁定
庭审中

，

法院归纳本案争议焦点
：

一
、

第三医院是否存在护理失误
？

是否使
用劣药

？

该院的病历是否是事后形成
？

二
、

市立医院是否误诊误治以及用错药
？

三
、

市立医院的实习医师是否
“

非法行医
”？

2005

年
7

月
19

日
，

永安市法院作出一
审判决

：

原告提出第三医院的护理失误
、

市立
医院的误诊

、

乱用药
，

导致患者产生脑梗
，

造
成严重偏瘫而死亡

，

要求两被告连带赔偿的
请求

，

证据不足
，

本院不予以支持
。

但第三医院对患者治疗过程的病历是否
事后形成

，

未能举证
，

应视为第三医院在为患
者医治过程中造成患者的药物过敏症

，

是否
有过错不能举证

。

因此
，

应承担赔偿患者在第
三医院抢救过敏症的医疗费

3357.81

元
。

市立医院在为患者治疗的病历记录中有
涂改

，

时间上有不吻合之处
，

该病历存在瑕
疵

，

应承担相应的补偿责任
，

承担患者
2001

年
4

月
4

日至
6

月
5

日第一次住院的医药费
9115.5

元的
50％

。

一审判决后
，

王志忠不服
，

上诉至三明市
中级法院

。

2005

年
11

月
16

日
，

三明市中级法院作
出裁定

：

原审认定主要事实不清
，

证据不足
，

适用法律不当
。

撤销一审判决
，

发回永安市法
院重审

．

2006

年
10

月
24

日
，

永安市法院重审后
作出重审一审判决

，

判决结果与原一审判决
相同

。

王志忠第二次上诉至三明市中级法院
。

2006

年
11

月
2

日
，

三明市中级法院作
出二审判决

：

驳回上诉
，

维持原判
。

王志忠还是不服
，

向三明市中级法院申
请再审

。

2007

年
6

月
20

日
，

三明市中级人民法
院作出裁定

：

驳回再审请求
。

省检院向省高法提起抗诉
申请再审不成

，

王志忠向检察院申请抗诉
。

2008

年
4

月
7

日
，

王志忠收到福建省检
察院向福建省高级法院提交的

“

闽检民抗
（

2008)7

号民事抗诉书
”

的副本
：

我院经审查
认为

，

二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错误
。

三明市医

学会的鉴定缺乏真实性
，

依法不能作为本案
认定事实的依据

。

市立医院医务人员在给患者治疗过程
中

，

实习医师未经医师注册取得执业证书
，

也
未在其他医师的指导下

，

单独开医嘱单
、

书写
病历

。

根据
《

执业医师法
》

第
14

条规定
：“

医师
经注册后

，

可以在医疗
、

预防
、

保健机构中按
照注册的执业地点

、

执业类别
、

执业范围执业
……

未经医师注册取得执业证书
，

不得从事
医师执业活动

”。

市立医院辩称其病历记录单
能体现

2001

年
4

月
4

日
、

5

日有上级医师查
房并签名

，

但不能证明实习医生每次诊疗活
动都是在上级医师的指导下进行

。

市立医院在与原告发生医疗事故争议
时

，

未及时在医患双方在场的情况下封存
、

启
封病历等相关资料

，

病历等相关资料长时间
由市立医院自行保管

，

市立医院在庭审时提
交的病历复印件多处涂改

，

在时间上有不吻
合之处

。

2004

年
11

月
16

日
，

三明市医学会医疗
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按照有关程序对该起医
疗纠纷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

，

经专家评议
，

认为该病历确实存在问题
，

故终止鉴定
，

退回
永安市人民法院

。

以上均说明一审法院送交
鉴定的材料不符合鉴定条件

。

根据
《

医疗事故
处理条例

》

第
28

条第
4

款规定
：“

医患双方应
当依照本条例的规定提交相关材料

。

医疗机
构无正当理由未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如实提供
相关材料

，

导致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不能进行
的

，

应当承担责任
。 ”

上述事实证明鉴定所依
据的病历材料缺乏真实性

，

因此三明市医学
会所作出的鉴定结论缺乏真实性

，

不能作为
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

。

第三医院使用的
“

派拉西林钠
”

药品没有
批号

、

厂商
、

有效日期
。

原告申请对第三医院
的病历文字形成时间进行鉴定

，

一审法院委
托西北政法大学鉴定中心鉴定

，

因第三医院
未提供墨水

、

纸张
，

时间等三者相同条件的检
材

，

导致西北政法大学鉴定中心未能对第三
医院的病历文字形成时间进行鉴定

，

第三医
院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

。

在第三医院
的病历不能确定真伪的情况下

，

该病历不能
作为医疗事故鉴定的依据

，

而三明市医学会
在鉴定中未能根据以上事实予以认定

，

对因
第三医院用药不当致使患者过敏并导致其发
生脑梗塞未能充分说明理由

，

对因果关系的
认定缺乏依据

。

2009

年
9

月
，

在福建省高院主持调解
下

，

两家医院补偿患者家属
11

万元
。

（

左图
）

日前
，

王火平之子在获得赔偿后
，

手拿调解书和父亲遗像感慨良多
。

（

下图
）

福建省高院就本案的调解书
。

河南首例重罪案
刑事和解后被轻判引质疑
本报通讯员李承锦冯海明
记者肖树臣

10

月
14

日下午
，

郑州市中级法院
对河南省首例因故意杀人罪

，

适用刑事
和解制度被轻判的案件进行宣判

，

从轻
判决杀死女友的孟某死刑

，

缓期二年执
行

。

结果一经公布
，

立即引来各界关注
。

有市民质疑
：

杀了人只要赔偿就能和解
并获得轻判

，

是不是在拿钱买命
，

会不
会导致重罪案件增多

？

中牟县万滩乡
21

岁的孟某
，

于
2008

年
7

月到郑州市花园口镇赵兰庄
村一养鹅场打工

，

并结识了该村
18

岁
女孩兰兰

。

在孟某追求下
，

二人开始交
往

。

兰兰家人考虑到女儿年龄太小
，

阻
止二人恋爱

，

孟某对此十分恼怒
。

2008

年
11

月
24

日晚
11

时
，

孟某
在郑州一旅馆中将事先准备好的安眠
药偷偷放到绿茶中

，

骗兰兰喝下
，

并趁
其熟睡之际用水果刀猛割兰兰颈部

，

致
其死亡

。

天亮后
，

浑身是血的孟某打开
房门时被人发现

，

案情随之暴露
。

被警
方控制后

，

孟某称二人是相约自杀
，

他
自捅了

7

刀
。

事后
，

公诉部门以故意杀
人罪对孟某提起公诉

。

依照法律规定
，

犯故意杀人罪
，

依
法应当判处

“

死刑
、

无期徒刑或者十年
以上有期徒刑

”。

孟某恋爱不成产生怨
恨

，

并利用安眠药使兰兰熟睡后将其杀
害

，

手段残忍
，

后果严重
，

应依法严惩
。

审理过程中
，

受害人亲属除要求追
究孟某的刑事责任外

，

要求附带民事赔
偿

23

万元
。

孟家表示
，

自己想赔
，

但没
那么多钱

。

按以往经验
，

这样的情况很难达成
和解

。

受害人亲属最初也坚决要求法院
判孟某死刑

。

后在法官及检察官的努力
下

，

孟某的父亲最终与原告达成民事赔
偿协议

，

孟某共赔偿受害人亲属
９

万
元

。

受害人亲属申请撤回附带民事诉
讼

，

并请求对孟某从轻处罚
。

郑州中院
一审判处孟伟死刑

，

缓期二年执行
。

对于
“

花钱买命
”

的质疑
，

郑州市中
级法院副院长李玉杰表示

，

依据
《

刑
法

》，

此案属于恋爱纠纷引起
，

社会危害
性不严重

，

不属于严重暴力犯罪等案
件

，

可适用调解
。

加之孟某积极赔偿
，

符
合法律规定的酌情从轻判处情节

。

李玉杰解释
，

郑州中院今年
8

月
26

日在全省率先出台了
《

刑事和解
、

附带
民事诉讼调解工作实施意见

》。

按照意
见

，

今后全市各法院在审理刑事案件
时

，

将依照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
，

对刑事案件当事人和解或接受调解
，

只
要受害人和加害人达成和解协议

，

司法
机关将对其减轻或免除处罚

，

最终达到
被告人满意

、

被害人不上诉
、

检察院又
不抗诉的法律效果

。 《

意见
》

的出台是为
了化解社会矛盾

，

与最高人民法院即将
出台的

《

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指导意见
》

不谋而合
。

李玉杰强调
，

并不是任何案件都可
以启动和解制度

，

刑事和解案件的主导
权在司法机关

。

和解是否启动
，

取决于
司法机关

，

并不取决于个人
。

刑事和解
、

附带民事诉讼调解的适用范围是
，

案件
简单

、

事实清楚
、

证据确凿充分的自诉
案件

，

初犯
、

偶犯
、

未成年人犯罪
、

过失
犯罪

、

因家庭邻里纠纷引起的刑事案
件

，

或被告人为限制责任能力人
、

在校
生

、

65

岁以上老年人
、

残疾人
、

怀孕或哺
乳未满一周岁婴儿的妇女等特殊人群
的刑事案件

。

而危害国家和公共安全
、

职务犯罪
、

作案手段残忍
、

社会影响恶
劣

、

涉及黑恶势力
、

雇凶伤害杀人等恶
性案件

，

不适用刑事和解或者调解
。

河南言东方律师事务所主任闫斌
认为

，

本案系因感情纠纷引发的故意杀
人案

，

法官在审理中积极引导被害人与
被告人方和解

，

使双方在附带民事赔偿
上达成了调解协议

，

不仅使被害方的利
益得到了关注

，

也据此对被告人判处了
相对较轻的刑罚

，

取得了较好的效果
。

中国政法大学博士生导师樊崇义
教授认为

，

刑事和解概念的提出
，

是基
于创造和谐社会的需要

，

是适应当前现
实的

。

长期以来
，

由于
“

杀人偿命
”

等观
念在民众中有着很深的影响

，

刑事和解
在死刑案中的运用在实践中存在一定
争议

。

刑事和解在特定范围的死刑案件
中的适用

，

除能达到化解当事人双方的
矛盾

，

减少社会对立面
，

维持社会和谐
稳定外

，

另一重要价值便是
，

逐渐扩大
民众对传统观念中的死刑案件作非死
刑处理的接受度

，

实现
“

保留死刑
，

严格
控制死刑适用

”

的目标
。


